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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9）

變更條款公佈

增加對一間中國合營公司的資本承擔

茲提述該通函及該公佈，內容均有關大成萬達（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可能投資於目標公
司 10%股權。

繼該公佈之後，大成萬達與目標公司的其他直接投資者（即大成天津及香港公司）訂立合資經營
協議，以促使成立目標公司。根據合資經營協議，由於目標公司的土地投標及初始營運的成本
增加，目標公司的註冊資本總額由人民幣 600,000,000元（約等於 756,000,000港元）增至人民幣
711,000,000元（約等於 895,860,000港元）。因此，大成萬達（即目標公司 10%股權的持有人）的
註冊資本承擔總額由人民幣60,000,000元（約等於75,600,000港元）增加人民幣11,100,000元（約
等於 13,986,000港元）至人民幣 71,100,000元（約等於 89,586,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大成萬達收到通知，要求其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前支付增資金
額人民幣 11,100,000元（約等於 13,986,000港元）。

茲提述 (i)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日的通函（「該通函」）及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均有關大成萬達可能投資於目標公
司 10%股權。除非文義另有規定，否則本公佈內使用的詞彙與該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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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

繼該公佈之後，大成萬達、大成天津及香港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訂立合資經營協議（「合資
經營協議」），以促使成立目標公司。

根據合資經營協議，由於目標公司的土地投標及初始營運的成本增加，目標公司的註冊資本總額
由人民幣 600,000,000元（約等於 756,000,000港元）增至人民幣 711,000,000元（約等於 895,860,000

港元），且上述註冊資本金額將由投資者按彼等各自於目標公司的股權比例支付。因此，大成萬達
（即目標公司 10%股權的持有人）的註冊資本承擔總額由人民幣 60,000,000元（約等於 75,600,000港
元）增加人民幣 11,100,000元（約等於 13,986,000港元）（「增資金額」）至人民幣 71,100,000元（約等
於 89,586,000港元）（「增資」）。

於合資經營協議後，目標公司（稱為天津達成興業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已獲得為期一年的臨時營
業執照（如該通函所述）。目標公司的經批准經營範圍包括房地產開發、銷售及租賃、酒店營運及
管理、服務式公寓、辦公室及其他商業設施、內外裝修及物業管理等。目標公司亦已成功為項目
用地摘牌。

於本公佈日期，大成萬達已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補充協議（如該公佈所披露）規定
分期支付註冊資本人民幣 60,000,000元（約等於 75,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大成萬達收到通知，要求其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一日前支付增資金額人民幣 11,100,000元（約等於
13,986,000港元）。本集團將通過內部資源支付增資金額。

進行增資的理由及裨益

項目涉及開發項目用地成為天津市中心之住宅和商業綜合體。由於成功為項目用地摘牌對開發項
目至關重要且增資令本集團得以保留對潛在有利投資的權益比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
為，增資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鑒於 ( i )增資金額與大成萬達持有目標公司的股權成正比例及 ( i i )

大成天津及香港公司亦將按彼等各自於目標公司的股權比例出資作為總數達人民幣 711,000,000元
（約等於895,860,000港元）的註冊資本的一部分，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增資對項目投資
回報率無顯著影響，及對本集團而言屬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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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家寅先生、韓家宇先生、韓家宸先生及趙天星先生均是本公司及大成長城企業（持有大成天津約
40%股權）的共同董事；且韓家寅先生、韓家宇先生、韓家宸先生均為兄弟，而趙天星先生與韓氏
兄弟並無關係。然而，就韓氏兄弟而言，彼等並不各別或共同控制大成長城企業董事會的多數組
成。其他董事並不認為該等四名董事於增資中擁有重大權益。儘管如此，上述四名董事並無於批
准增資的相關董事會會議上投票。

一般資料

本集團為以雞肉產品為主的中國肉類產品及飼料領先供應商之一。有關本集團的更多資料，請瀏
覽本集團的官方網站www.dfa3999.com（該網站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本公佈內容的一部分）。

大成天津乃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其主要業務為生產麵粉。

香港公司從事控股投資目標公司 55%股權。

代表董事會
大成食品（亞洲）有限公司

主席
韓家寰

香港，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就本公佈而言，除非另有指示，否則採用人民幣 1.00元兌 1.26港元之匯率（如適用），乃僅作說明
之用，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可能已經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之聲明。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韓家寰先生（主席）及韓家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韓家宇先生、韓
家宸先生、Nicholas William Rosa先生及趙天星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魏永篤先生、劉褔春先
生及陳治博士。


